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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雙語教學專長」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110 年 9 月 2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學程名稱 

本學程定名為「雙語教學專長學分學程」，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

辦法」設置。 

二、設置宗旨 

為落實行政院推動雙語國家政策，中小學積極推動雙語課程，雙語教學專長師資需

求增加。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與各系所合作開設雙語教學專長課程，朝整體提升

本校師資生英語能力，以推動生活、情境、跨領域之教學應用。 

三、設置單位 

設置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開課支援單位：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四、課程規劃 

本學程課程依本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規劃，包括專門課程（4 學分）、教育方法課程

（2 學分）、教育實踐課程（8 學分）及普通課程(2 學分)，總計修習 16 學分，全部皆需

修讀雙語班別課程。本學程由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及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共同規劃，依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理念，發展學程的課程架構。開課單位開設本學程之課程，將於選

課系統備註欄註明雙語課程。 

領域 科目名稱 
修

別 

學

分 

時

數 
支援系所 

專門課程 
自然科學專業知能 必 2 2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科學教育導論 必 2 2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教育方法課程 自然科課程統整的實施與評量 必 2 2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教育實踐課程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教材教法 必 2 2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一) 必 2 4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二) 必 2 4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雙語教學理論與實踐 必 2 2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普通課程 國小自然科學實驗教學 必 2 2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五、修習相關規定 
（一）本學程應修學分總計 16學分（限本學程設置與支援系所開設之雙語課程），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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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修課邏輯比照本校國小學程課程架

構。 

（二）學士班學生通過申請審查後，曾修習及格科目之學分（限本學程設置單位開設之

雙語課程），得併入本學程計算。研究所（學位學程）學生（限本校學士班畢業

者）通過申請審查後，曾於本校學士班修習及格科目之學分（限本學程設置單位

開設之雙語課程），亦得併入本學程計算。 
（三）本學程課程規劃之科目，若因新舊課程調整等因素，須以相近科目替代者，得由

開課單位審核認定之。並須於本學程學分審核表，原科目名稱欄位加註替代之科

目名稱。 
（四）已具本學程修習資格，而未修畢本學程學分之本校畢業生，若成為本校研究所（學

位學程）學生，無須重新申請，得繼續修習本學程。 
（五）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五條，學士班學生修讀學分學程，

已符合本學系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檢具相關證明，

向教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以二年為限。但總修業年限仍應符合大學法修

業年限及本校學則規定。 
（六）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九條，學士班學生修習學分學程於

規定修業年限內，選修另行開班課程者，應繳交學分費；其因修習學分學程而延

長修業年限，修習學分數在九學分以下者，應繳交學分費，在十學分以上者，應

繳交全額學雜費。研究生應依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繳交學分費。 

六、申請與核可程序 

（一）申請資格：本校二年級（含）以上學士班及一年級（含）以上研究所（學位學程）

且具國民小學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師資生及教程生。 
（二）申請時間：每學期第三階段加退選結束前。 
（三）申請程序：檢附「修習學程申請書」，經所屬學系簽核後，向設置單位提出申請。 
（四）本學程每年招收人數由設置單位決定，申請時間截止後公告申請通過名單。 
（五）核可程序：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應主動於畢業前一個月，

檢附「學分審核表」及「歷年成績單正本」各一份，向設置單位申請

學分核發學程證明書，經審核通過並簽請教務長核可後，由師資培育

暨就業輔導處造冊申請核發學程證明書。未經核准修讀者，不得發給

學程證明書。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